
泸州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期工程

二、三分期钢管租赁（第三次）招标公告

致： 各潜在投标人

根据泸州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期工程二、三分期建设进度的要求，现以

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本项目所需的钢管租赁（第三次）供应商，诚邀贵单位参加。

一、招标范围

1、工程概况：

A区、C区，约 20 栋，总建筑面积约 38000 平方米；层数：地上二层（无地

下室）；基础结构形式：独立柱基、桩基（具体详见施工图）。

2、租赁货物及其供货要求：本项目采购钢管（包含钢管、扣件、顶托等）

租赁。

3、交货时间：按招标人下达的供货计划分批交货。

4、交货地点：泸州市长江经济开发区临港大道五段 101 号。

5、质量要求：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及国家或行业规范标准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且必须具备租赁类资质，和与本项目相匹配的

履约能力、资金等条件，并遵守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愿意参加本次投标的单位，请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到

泸州市叙兴建筑工业有限公司（泸州市龙马潭区鱼塘镇安宁乡大元五社（原安宁

中国石油油库）免费领取招标文件。

领取招标文件时，需携带以下证件：

（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

复印件）。

四、招标申请文件的递交



1、招标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0 年 3 月 5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招标申请文件递交地点为泸州市叙兴建筑工业有限

公司（泸州市龙马潭区鱼塘镇安宁乡大元五社（原安宁中国石油油库）。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招标申请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五、投标报价方式

1、钢管租赁最高限价:钢管 0.0126 元/天·米,扣件 0.0099 元/天·套，顶

托 0.036 元/天·套，若投标报价超过甲方限价或有其他不可接受的条件的作废

标处理。

2、投标人按报价函附表《钢管租赁报价表》报价。

3、中标钢管租赁单价不因供货数量的变化作调整。

六、投标文件装订密封要求

1．采用A4纸打印，投标文件单独装订成册。（不得采用活页夹等可拆换的装

订方式）

2．投标文件密封包装，加贴封条，并在封套的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单位行政

公章。

3．投标文件封套上应写明：“XXXXXXX 项目投标文件”、“在 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 XX 分前不得拆封”。密封处加盖投标单位行政公章。

七、现场踏勘

招标人不组织现场踏勘，由投标人自行踏勘；不论投标人是否对现场进行过

考察或考察的深度如何,招标人始终认为投标人是在对现场所有情况都作了充分

了解和熟悉后参与投标的。今后凡以未能对现场进行过充分考察或类似的理由而

要求顺延工期或增加支付额外的费用，招标人将不予支付。

八、评标办法

采用最低投标价法。

九、投标保证金（不计利息）

1、参与投标的投标人须从基本账户转账提交投标保证金 1.00 万元（大写：

壹万元整），在开标前到达招标人指定账户，开标当天以招标人出具到达招标人

指定账户的名单为准。

2、招标人投标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



开户名称：泸州市叙兴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泸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叙永支行

账号： 9200 0000 3375 8888

3、对于未能按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招标人将视其为自动放弃参

加投标。

4、投标保证金的退还

4.1、如果没有出现投标保证金按规定应被没收的情形，投标结束后，未中

标的投标人的保证金，招标人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投标保证

金退还到该投标人的基本账户（不计利息）。其中：第二、第三名候选人的投标

保证金在 30 日内退还。

4.2、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其缴纳履约保证金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

利息）。

5、若投标人有下列情况，将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

5.1、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按规定提交履约保证金；

5.2、在收到中标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或不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的；

5.3、投标文件有隐瞒、欺诈行为的。

十、履约保证及退还

1．履约保证

履约保证金： 1.00 万元。在签订合同前，由中标人以现金或保函的方式缴

纳。

履约保证金的退还：本合同履约完成后 30 天内，招标人一次性无息退还中

标人。

2.付款方式

详见合同第七条



十一、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泸州市叙兴建筑工业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方先生

联系电话：189824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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